
申請資料請於徵件期間内郵寄或 

専人送至樹林分館(新北市樹林區

樹新路 40-7 號 3 樓)信封請註明美術展

覽活動申請，以郵戳為憑。 

 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 

詳情請掃 
QR-Code 

 

 

統一收件地點 

樹林分館 3 樓 

樹林區樹新路 40-7 號 3 樓 

 

 

 

展出地點 

淡水分館 

蘆洲集賢分館 

樹林分館 

汐止分館等 

展覽空間(擇一) 

 

洽詢電話 

02-2681-9680 

分機 14、12 

或洽各展覽空間 

 

 


